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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何要有國土計畫?

國土計畫是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的最上位層級之空間發展計畫

 現今臺灣的非都市土地開發失序及氣候變遷災害頻傳，再加上未能符合未來發展需

求，且缺乏考慮環境敏感地區，因而訂定國土計畫。藉由國土計畫確保國土安全，

並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等，同時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及尊重原民等相關傳

統文化。

 透過國土計畫，全面對國土進行整體的調查與規劃，分別界定不適宜、適宜發展的

土地，並將居住、公共設施、產業等需求，配置於適合發展的區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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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來如何進行土地管制?

依國土計畫法規定

 現行非都市土地是依據「使用地類別」規範容許使用項目及使用強度，未來則是依

各宗土地的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」來決定容許哪些使用項目以及哪些使用項目是否

需要申請同意等，如國土保育地區是以保育或林業使用為主、農業發展地區以農業

生產使用為主、城鄉發展地區則以住商及產業發展為主。

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的具體土地使用管制內容與使用強度（如建蔽率及容積率），

目前由內政部營建署擬定中。

➢ 原則上現有的合法使用權益均會獲得適度保障，其中都市計畫地區仍逕依都市計畫

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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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來如何進行土地管制?

依國土計畫法規定

 使用地仍將保留，且考慮過往土地使用編定已賦予土地使用權利，原則上，使用地

將採「轉載」方式辦理，如甲種或乙種建築用地會維持建築用地。

➢ 若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不適宜再繼續作建築使用者，會給予適當補償，相

關補償機制刻由內政部營建署擬定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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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其使用地之使用強度與現行有何差異?

有差異

 以住宅使用為例，目前規劃將住宅使用編定為建築用地，且將針對不同國土功能分

區分別訂定不同之使用強度，以突顯國土計畫之引導管制精神。

➢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，只要是建築用地，無論在哪種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同

一種使用強度之規定，忽略周圍環境性質。

 至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其使用地之使用強度，刻由內政部營建署研擬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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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可不可以變更功能分區分類呢?

原則不得隨意變更分區，但有例外情形

 為加強國土保育，得隨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。

 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5年內，如屬符合成長管理計畫之土地，且須調整為城鄉2-3，

得辦理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。

 縣市國土計畫在通盤檢討階段（每5年通檢1次），得重新依照劃設條件檢討各土地

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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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同一筆土地會同時被劃設為兩種功能分區嗎?

會

 大多數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是依照地籍劃設，如農發1、農發2、城鄉2-1、城鄉2-2

等。

 其中少數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是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圖資劃設，如國保1、國

保4、農發5、城鄉1等，且該圖資依地形地貌劃設，故未來可能會發生單宗土地同

時被劃設為兩種功能分區的情形，如「部分○○地區分類、部分○○地區分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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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國土計畫制度正式實施後，土地使用是否不受其他法令管制呢?

仍需依各法令規定辦理

 國土計畫法主要取代過往的區域計畫法，改變非都市土地的土地使用管制。

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與都市計畫地區，仍依國家公園法、都市計畫法規定管制。

 其他管制事項仍須依循建築法、森林法、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令及各項環境敏感地

區等管制規定，並未因國土計畫而不受相關法令之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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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若土地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，那是否代表所有建築物會被拆除?

不會

• 依照國土計畫法第32條，既有合法之建築物可以繼續使用，並可修繕。

➢ 但未來若需要增建、改建或重建等，必須符合該功能分區之容許使用項目，或者作

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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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公民或團體可對於自己土地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提出意見嗎?

可以

• 草案位於公開展覽階段，至內政部核定前，公民或團體若有意見皆可透過以書面載

明姓名、地址及建議事項等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或地政局提出陳情意見。

➢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會由市府先行審核是否符合前項條件並回覆，隨後再彙整審核

情形，提於本市國土審議會報告說明。


